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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地檢署於今（4）日上午 10時，通知蘇Ｏ仁到案執行 

蘇Ｏ仁於擔任鶯歌鎮長任內，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，經臺灣

高等法院更二審判處有期徒刑 14年、褫奪公權 8年、併科罰金 1500

萬元，於 107年 9月 26日經最高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確定。本署朱檢

察長立即指示啟動防逃機制，並由執行科林主任檢察官召開專案會議，

召集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、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共商防逃確保

蘇Ｏ仁到案執行。蘇Ｏ仁已於今日（10月 4日）上午 9時 40分到本

署執行科報到，於今日入監執行。並已繳納新台幣 1288餘萬元之部

分罰金。 

 


